                   馬來西亞同學會會所租借規則

     1.凡馬來西亞同學會之會員 , 皆可租借.

     2.會員們在使用會所前五天通知本會秘書即可

       <聯絡秘書長 楊美儀 (02-82372401) 或上大馬站寫信給 msait>

     3.借用者需填寫

       a.真實姓名及大馬站id

       b.就讀學校

       c.聯絡電話及地址

       d.借用日期及還借日期

       e.借用之用途

                    歡迎會員多多使用!!!!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十八屆旅台馬來西亞同學會 敬
